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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災害事件發生後，急需取得具空間精度

之現地圖資，作為救災應變與復原規劃之基

礎依據。傳統人力調查方式難以同時兼顧

作業時效與人員安全，因而有必要發展具

效率與可行性之災後緊急製圖（Emergency 
Mapping）作業，以回應災害應變期間對即時
空間資訊之需求。本研究以花蓮馬太鞍溪堰

塞湖災害為例，應用無人機攝影測量，結合

現行法規程序與影像變遷偵測技術，精準劃

定受災範圍與量化地貌改變量，完成災後緊

急製圖作業。

無人機空域緊急申請法規主要依據《民

用航空法》無人機專章及《遙控無人機管理

規則》，規定政府機關或法人遇災害應變、緊

急情況時，可在特定條件下向民航局申請排

除限制並能快速獲准。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在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前與災後向民航局提

出「緊急飛航活動申請」之流程，確保在合

法且安全的前提下執行任務。在技術實作上，

本研究利用無人機搭載高解析度相機，於災

前與災後黃金時間內完成影像擷取，並透過

攝影測量鑲嵌技術產製高解析度正射影像與

地表高程資料。

災後緊急製圖— 
以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事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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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藉由災前、災後兩期

影像之變遷偵測技術，進行災害緊急製圖

作業，能精確劃定受災區域並量化災害範

圍、量化土砂規模，作為河川清淤規劃、

溪底便道規劃、救災資源配置等。此外，

針對堰塞湖核心區，則應用航空照片與利

用三維建模技術還原真實地貌，可圈繪崩

塌區域、堰塞湖蓄水面積、以及壩體幾何

特徵，評估土砂潛在威脅。藉由上述技術

不僅克服了地理環境限制，更提供直觀且

高精度的空間數據，作為下游災區劃設與

土砂評估之科學依據。

一、前言

近年來極端降雨事件之發生頻率與強度

逐步增加，臺灣山區地形陡峭，河川流域易

因坡地崩塌、土石大量堆積或河道阻塞而形

成堰塞湖，例如：2021年秀巒堰塞湖，2025
年草嶺堰塞湖事件等，都是近年的案例。堰

塞湖潰決時間不一，視規模與事件環境而不

同，一旦發生溢流或潰決，常於短時間內對

下游聚落及關鍵基礎設施造成大範圍衝擊。

在此類災害應變情境中，迅速掌握受災範圍

及土砂堆積空間分布情形，為防救災決策研

判與後續復原規劃之重要基礎。

無人機的發展逐漸應用於災害調查與災

情資訊蒐集作業，其特性為能於短時間內

取得高解析度之地表影像建立高程資訊，

並不受災害交通阻斷的影響，對於大範圍

災區之快速掌握具明顯優勢。然而，在實

務操作層面，災害應變期間之無人機現地

調查仍面臨多項限制，如《民用航空法》

於民國 107年增訂無人機專章，並訂定《遙

控無人機管理規則》，明確規範無人機操作

之申請程序、空域使用及相關限制，使得

災害期間之即時飛航作業須同時兼顧時效

性與法規正當性。因此，如何在符合《民

用航空法》及相關管理規範之前提下，於

災害發生前後迅速取得具可比性之空間資

料，並有效轉化為可支援災情研判與決策

之圖資成果，仍為當前災害應變實務中待

克服之課題。

本研究之技術流程架構區分為「災後製

圖成果產製」與「資料分析與成果展示」兩

大階段，整體流程以災害應變與災害範圍評

估與劃定地形變遷掌握為核心，依序完成空

間資料蒐集、地形模型建置、災區範圍劃定

及變遷分析，以提升災害評估與決策支援之

完整性與時效性。詳細技術流程與作業架構，

詳如圖 1所示。

本研究於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災害發生

後快速執行災後緊急製圖，整合災前與災後

航空影像與無人機影像資料，建立具時序性

之空間基礎資料，支援後續地形變遷分析與

災區劃設的工作。

於第一階段「災前／災後製圖成果產製」

中，流程始於緊急製圖作業之啟動，並依不

同作業資料需求，分別辦理空域與航空影像

申請。上游堰塞湖區以既有航空影像資料為

主要來源，經影像蒐集與三維建模程序，產

製三維模型；下游受災地區則於完成空域緊

急申請程序後，執行無人機現地空拍作業，

並結合地面控制點量測與影像幾何校正流

程，產製具一致座標基準之正射影像與數值

高程模型，完成製圖成果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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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資料分析與相關成果」則於

完成兩期上游堰塞湖區三維模型以及下游災

區的正射影像以及數值地形後，進行模型展

示以及地形變遷統計分析，相關成果並放置

於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災害情資網公開

展示，提供防救災詳細現地圖層，作為救災

復原的基礎圖資。

圖 1　災後緊急製圖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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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規依據與空域及圖資申請流程

2.1  無人機作業法規依據

《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於民國 110年
7月 19日施行，明定法人或機關執行無人機
空拍作業時，均須依規定向民航主管機關提

出申請，經審核同意後，始得於核定之空域

範圍內執行作業。其適用範圍包含製圖作業

所需之視距外飛航，以及超過一般高度限制

之飛航任務。此外，第 33條並明確指出，災
害應變時，於各級政府依災害防救法規定劃

定之警戒區域或指定區域內，從事遙控無人

機飛航活動應聽從各級政府災害應變中心指

揮官統一指揮調度，並由各級政府災害應變

中心向民航局申請同意。

災害之預防、復原重建或災害以外之緊

急情況發生時，於權責機關劃定之警戒區或指

定區域內，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應聽從現

場指揮官或權責機關指定之現場負責人員統一

指揮調度；如警戒區或指定區域位於本法第

九十九條之十三第一項及第二項範圍內，由現

場指揮官或權責機關指定之現場負責人員向民

航局或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同意；如活

動涉及本法第九十九條之十四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八款者，應向民航局申請核准。而花蓮縣光

復鄉馬太鞍溪於 2025年 9月因災情形成堰塞
湖並發生嚴重溢流，為維護空勤直升機救災以

及空域安全等，民航局與相關單位已嚴格限制

空域，禁止未經許可的無人機與空拍機升空。

依上述法規第 33條第 2項規定，於「災
害預防、復原重建或災害以外之緊急情況」

下，得向民航主管機關申請排除部分飛航限

制，並採行加速審查機制。該類申請不受同

法規第 32條所定須於作業前 30日提出申請
之限制，得依實際需求即時辦理，以確保災

害相關作業之時效性。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在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任務分工上，負責「空間情報任務小

組」，於災害應變期間負責各類具空間屬性之

災害圖資統籌與整合，資料類型包含衛星影

像、航空攝影影像、無人機影像及社群網路

影像等，作為災情判釋與決策支援之基礎。

樺加沙颱風應變期間已於民國 114年 9月 21
日 12時正式啟動空間情報任務小組，並於
民國 114年 9月 23日向民航主管機關申請緊
急災害預防空拍作業（如圖 2所示），經核准
後，於同年 9月 25日於光復鄉市區及馬太鞍

圖 2 114年 9月 25日馬太鞍溪下游無人機空拍作業
緊急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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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下游區域執行無人機空拍調查，取得後續

製圖與分析所需之影像資料。

2.2  航空攝影圖資申請

而上游堰塞湖區因地形陡峻且不易抵

達，考量安全因素無法執行無人機空拍作業

時，為確保三維建模與地貌分析之完整性，

以既有航空攝影影像之原始圖資作為替代資

料來源。航空攝影圖資申請作業透過「空間

情報任務小組」既有之跨機關圖資分享機制

進行協調，並向同為於空間情報任務小組成

員之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

署辦理圖資申請，取得相關高解析度原始航

空攝影圖資，作為後續馬太鞍溪上游地區三

維建模之重要基礎資料來源（圖 3）。

三、現地空拍與成果產製

3.1  無人機現地空拍作業

為即時取得高解析度之災區地表影像，

本研究於災害事件發生前後皆執行無人機

現地空拍作業。空拍任務依預測溢淹範圍

（災前）以及實際災區範圍（災後），依

當地地形條件進行航線規劃，採用垂直攝

影之攝影測量飛行模式，得以兼顧影像覆

蓋完整性以及正射影像、數值地形製作需

求。為確保影像成果之空間定位精度，於

空拍作業期間同步進行地面控制點量測，

並於後續攝影測量處理流程中納入作為幾

何校正依據。

圖 3　災前／災後航空影像原始圖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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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作業過程中，考量電池續航、作業

時間及飛行安全等因素，空拍任務以多架次

方式分段完成。各架次飛行皆於安全條件下

執行，並記錄飛行參數作為後續影像處理與

成果評估之依據。相關無人機空拍作業之飛

行參數彙整如表 1所示。

3.2  災後緊急製圖作業

馬太鞍溪堰塞湖於民國 114年 9月 23日
下午發生溢流事件，造成下游花蓮縣光復鄉大

範圍溢淹災害。在災害應變期間，災防科技中

心調配人力，緊急申請無人機飛航作業，旋即

於 9月 25日上午進抵現場；經現地確認氣候
條件符合飛航作業需求後，即展開無人機空拍

作業及地面控制點量測作業，並於當日下午完

成約 9公里河道範圍之影像拍攝，空間情報社
群小組亦同時作業，完成花蓮縣光復鄉街區的

攝影測量作業。其後於次日（9月 26日）進
行影像後處理與鑲嵌作業，完成高解析度河道

正射影像及數值表面模型，相關成果迅速提供

予各公部門單位，作為災情研判，搶災搶險與

復原規劃之參考依據。自人員進駐災區至完成

災害記錄作業，全程於 1天內完成；該次影像
鑲嵌成果之精度評估結果如圖 4所示，並作為
後續河道地形變遷分析之資料來源。

表 1　無人機現地空拍作業飛行參數

項目 內容

使用無人機機型 Autel EVO Pro II多旋翼無人機

感測器類型 RGB相機

飛行高度 
（AGL） 500 m

地面解析度 
（GSD） 約 12 cm/pixel

前向重疊率 80%

旁向重疊率 70%

攝影模式 垂直攝影

單架次飛行時間 約 15分鐘

飛行架次數 24架次

圖 4　9月 25日花蓮縣馬太鞍溪河道災後影像鑲嵌經度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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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圖資建模與成果產製

承前述災後緊急製圖作業所取得之影像

成果，本節進一步說明圖資建模與成果產製

流程。上游堰塞湖區之三維地形建模，係採

用航空攝影影像資料，並透過 Bentley iTwin 
Capture軟體進行處理，產製高解析度三維模
型，藉以掌握堰塞壩體結構特徵及溢流後壩

體殘存狀況（詳如圖 5）。下游災區河道則利
用無人機現地影像資料，經 Pix4Dmatic軟體
處理，產製正射影像與數值地形模型，作為

河道變遷判釋與災後地貌分析之基礎圖資（詳

如圖 6）。為利於後續地形變遷分析與量化運
算，數值地形模型由原始約 12公分解析度進
行重採樣處理（Resampling），統一轉換為 1
公尺解析度作為分析基礎。此外，為避免水

圖 5　災前（左）與災後（右）堰塞湖區域三維模型建模成果

圖 6　災前（左）與災後（右）下游河道區域數值地形與正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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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反射雜訊及跨河構造物對地形判釋造成干

擾，於數值地形模型建置過程中進行水體雜

訊處理，並去除橋梁等跨河構造物，以確保

後續河道地形變遷分析之合理性。相關建模

工具、資料來源與成果類型彙整如表 2。

四、成果分析與展示

4.1  災區劃設與數值地形變遷分析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透過災害情資網平

臺，快速整合各空間情報任務小組調查成果與

資料，並結合前述自行產製之數值地形模型，

於短時間內完成馬太鞍溪全河段地形與土砂堆

積之量化分析與視覺化呈現如圖 7。依據空間
情報任務小組分析資料顯示，馬太鞍溪隘口至

馬太鞍溪橋之河道累積堆積量約 2,045 萬立方
公尺，平均淤高約 13.3 公尺；馬太鞍溪橋下游
至近光復鄉市區之河道累積堆積量約 1,125 萬
立方公尺，平均淤高約 2 公尺，顯示土砂主要
集中於中游河段，並向下游呈現明顯遞減趨勢。

為掌握聚落尺度之堆積特徵，進一步進

行災前災後的高程斷面比較，可發現光復鄉

街區因為馬太鞍溪堤防毀損，洪水挾帶大量

土砂進入聚落範圍造成嚴重的土砂淤積災

表 2　應用資料與成果彙整表

地區 上游堰塞湖區域 下游河道區域

採用軟體 Bentley iTwin Capture Pix4Dmatic

資料來源
遙測分署航空攝影影像 

（災前：8/18；災後：9/30）
無人機現地拍攝 

（災前：9/16；災後：9/25）

建模成果 三維模型 數值地形、正射影像

圖 7　馬太鞍溪災害事件上游至下游地形與土砂變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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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其中以佛祖街附近區域平均淤積達 2至
3公尺，尤為嚴重（如圖 8所示）。綜合上述
分析結果，土砂堆積量化成果可作為災區範

圍劃設與後續復原規劃之關鍵基礎圖資。

本研究除獲取土砂堆積量資訊外，並整

合戶政資料與死亡失聯點位進行空間套疊（如

圖 9）。藉此分析人員傷亡、災情通報分布與
土砂堆積高度、溢淹範圍間的空間關聯性，

進一步劃設馬太鞍溪下游災區範圍。

綜上所述，馬太鞍溪流域內之崩塌、堆積

與侵蝕等空間量體變化，均已整合至災害情資

網進行即時圖像化呈現。透過單一平臺的資訊

匯整，不僅提升了災區劃設與風險評估之作業

效率，更可作為跨機關應變決策之重要情資。

4.2  上游堰塞湖區三維地形模型變遷比較

針對上游堰塞湖區域，應用航空攝影測

量成果建置高解析度三維模型，並將相關模

圖 8　馬太鞍溪河床與佛祖街聚落剖面高程於災前後差異分析

圖 9　災區範圍與災情回報及死亡失聯點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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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成果上傳至科技中心之災害情資網系統進

行展示與應用。透過網頁化三維視覺化環境，

可操作模型自由旋轉、縮放與視角切換，並

輔以圖層標註功能，明確標示崩塌區、堆積

區及堰塞湖範圍，以利災害現況之整體掌握

與空間判釋如圖 10。

此外，災害情資網所內建之量測工具，

可直接於三維模型上進行快速幾何計算，包

括堰塞湖蓄水面積與溢流後壩體沖刷深度等

關鍵參數如圖 11。依圖 11量測結果顯示，
堰塞湖水面面積約為 685,567平方公尺；溢
流後壩體沖刷形成之最大高程差約為 171公
尺。上述量測作業無須另行下載模型或進行

額外資料處理，即可於平臺內即時取得定量

成果，有助於提升災害評估與決策支援之時

效性與精確度。

五、結語

本研究建構之災害緊急製圖作業流程，

整合無人機空域緊急申請、航空影像圖資

調度、現地空拍作業與攝影測量建模技

術，可於災害發生前後迅速取得高解析度

且具法規正當性之現地空間資料。該流程有

效克服傳統無人機作業申請之時效性及空

間範圍上的限制。以本研究案例而言，災後

一日內即完成圖資之產製與整合，並作為

後續地形分析與災情研判之基礎資料。此

外，本研究考量上游堰塞湖區地形陡峻且

不易抵達，災害發生後難以實施無人機空

拍作業，因而改採災前與災後航空攝影影

像圖幅進行三維模型建置，以重建大型災

害發生前後之地形樣貌，並進行兩期成果

對照分析。綜合本研究成果，災害情資網可

於短時間內整合多來源圖資與分析結果，

圖 10　堰塞湖區三維模型於災害情資網中之展示成果（2025/08/18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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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地形與土砂變遷之量化呈現，並支援

災區劃設與應變研判。相關資訊集中於單一

平臺展示，有助於降低資訊整合成本，提

升災害應變階段之決策支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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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量測工具之應用：以面積量測功能計算堰塞湖蓄水範圍面積（上）以及距離／高度量測工具
估算溢流後壩體沖刷深度（下）


